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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/2021_2022__E5_87_BA_E

5_8F_A3_E6_94_B6_E6_c27_32660.htm 第一条 根据国家外汇管

理局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发布的《出口收汇考核试行办法

》的规定，为了扩大出口，扶优限劣，特制定本细则。 第二

条 本细则中所称出口收汇荣誉企业、出口收汇达标企业、出

口收汇风险企业和出口收汇高风险企业系指按《出口收汇考

核试行办法》中确定的标准，在年度考核评定时，根据出口

收汇业绩对各出口企业评定的等级称号。 第三条 为鼓励大型

企业出口，九年度出口额在2亿美元以上(由外经贸部提供详

细名单)且出口收汇率达到85%、交单率达到80%的企业，视

同出口收汇荣誉企业。 第四条 对出口收汇荣誉企业，国家外

汇管理局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给予通报表彰(登报)，并通

报海关、税务、银行。 第五条 对出口收汇荣誉企业，对外贸

易经济合作部在中央外贸发展基金、国际经济合作基金、援

外合资合作项目基金等方面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，并在其

参加品招标时给予适当优惠。 第六条 商业银行对出口收汇荣

誉企业的人民币贷款利率可以在中国人民银行的贷款利率基

础上适当下浮，最高下浮幅度为10%。 第七条 出口收汇荣誉

企业来源于境外投资的利润或者其他外汇收益，在当地会计

年度终了后应当调回境内的期限，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或其分

支局(以下简称外汇局)核准后，可从6个月延长为1年；出口

收汇荣誉企业的境外投资，可免交汇回利润保证金。 第八条 

加快出口收汇荣誉企业外汇账户年检速度，由集中核定年检

结果改为逐户实时核定。 第九条 提高外汇结算帐户最高限额



的标准。对出口收汇荣誉企业外汇结算账户的限额，由现行

的年度进出口总额的15%扩大为30%。 第十条 为出口收汇荣

誉企业在核销业务操作环节提供便利条件： (一)出口预计收

汇日期按企业出口合同规定的实际天数核定。 (二)按出口实

际需要领取出口收汇核销单。 (三)外汇局设置专门窗口，优

先为出口收汇荣誉企业办理领单和核销业务。 第十一条 对报

关单的进口日期为1998年9月1日以前的货到付款项下的购付

汇业务，银行对属于出口收汇荣誉企业且未列入“由外汇局

审核真实性的进口单位名单”的企业，其报关金额低于50万

美元的，可先付汇然后办理报关单的二次核对手续；对报关

单的进口日期在1998年9月1日以后的，仍须用进出口报关单

联网系统核查报关单的真实性后再办理购付汇手续。 第十二

条 出口收汇荣誉企业如符合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退(

免)税实行按企业分类管理的通知》(国税发[1998]95号)的 B类

企业标准的退税按 B类企业办理(出口收汇荣誉企业同时又是

退税分类管理 A类企业的维持不变)。 第十三条 外经贸部门

和外汇局联合在媒体上对被评为出口收汇高风险企业进行通

报，并报同级海关、税务和银行。 第十四条 对外贸易经济合

作部在中央外贸基金、国际经济合作基金、援外合资合作项

目基金等方面，在同等条件下对出口收汇高风险企业进行严

格审核。 第十五条 外汇局对出口收汇高风险企业加强核销单

的发放和核销手续管理。 第十六条 出口收汇风险企业和出口

收汇高风险企业退税按出口退税分类管理中的C类企业办理(

出口收汇风企业和出口收汇高风险企业同时又是退税分类管

理中的D类企业的仍按D类企业办理)。 第十七条 商业银行对

出口收汇高风险企业的人民币贷款利率可以在中国人民银行



的贷款利率基础上适当上浮，最高上浮幅度为30%。 第十八

条 各年度的出口收汇荣誉企业、出口收汇达标企业、出口收

汇风险企业和出口收汇高风险企业自评定之日起生效，有效

期为一年。 第十九条 一个年度被评定为出口收汇高风险企业

或连续两个年度被评定为出口收汇风险企业的，由对外贸易

经济合作部或其授权的外经贸主管部门暂停其进出口业务经

营权。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、国家外汇管理局、

国家税务总局和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负责解释。 第二十一条

本办法自2000年4月1日起执行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

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